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库尔勒市普惠乡普惠村“美丽乡村”项目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库尔勒市普惠乡普惠村“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地点：库尔勒市普惠乡普惠村。建设规模：新建道路2900米，新建人行道500米。

（1）沥青道路面结构：

4cm中粒式沥青砼(AC-16C)表面层+15cm级配砾石基层+20cm天然砂砾；

（2）人行道路面结构:

6cm水泥砼预制道板砖(15x30cm)+3cm中粗砂找平层+30cm(天然砂砾垫层)。

二、编制依据：

1、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依据施工图、《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7-2013》及相关解释和勘误，新建标【2016】2文"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调整新疆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实施意见”、新建标【2018】6文"关于实施建筑业增值税新税率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和巴建发【2019】4文“关于调整我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2、智慧工地费：本项目不计取。
三、暂列金额：

1、工程暂列金额（不含税）：0.5万元。
其他：

1、投标人必须对带“★”清单项进行单价分析。

2、投标人必须按招标工程量清单填报价格。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必须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一致。
3、招标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写单价和合价的项目，投标人均应填写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未填写单价和合价的项目，可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其他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之中，当竣工结算时，此项目不得重新组价予以调整。



